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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读

中产税赋之问

张梓轩(化名)在北京一家外企工
作，作为这家全球500强的企宣经理，张
现在的月收入将近17000元，扣除公司代
缴的五险一金，每月发到手的不过13300
多，个税两千多块。

在刚刚结束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第二十次会议上，初次审议个人所得
税法修正案草案，财政部部长谢旭人表
示，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说明中，原
则是“高收入者多纳税，中等收入者少纳
税，低收入者不纳税”。从草案看，本次调
整主要集中在个人工资薪金所得减除标
准与税率级次级距的调整两个方面，离
社会民众的期待有不小距离，尤其是中
国人数日益庞大的中产阶层。
“按照媒体上报的那个税表，我算了

一下，调整以后每个月大概能少交200来
块钱吧。”张梓轩在电话那头说。

1 . 9万为分水岭

本次个税调整，专家总结出两大看
点，一个是调整所谓的“起征点”，另一个
是税率级次级距的调整。

4月20日，财政部部长谢旭人代表国
务院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
会议上就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作说
明时，明确表示：拟将个人工资薪金所得
减除标准，即免征额由现在的每月2000
元上调至每月3000元；此外，同时调整工
资薪金所得税率结构，将现行9级超额累
进税率减少为7级，取消了15%和40%两
档税率，扩大了5%和10%两个低档税率
的适用范围。

这样的调整，如能实现，将对大多数
工薪族有一定减税效应。

财税部门测算，调整后应纳税所得
额适用10%以下税率的纳税人占工薪所
得纳税人的比重，达到94%，其中适用5%
税率的比重约为70%，比按现行9级税率
适用10%以下税率的纳税人所占比重，增
加了17个百分点。

财税部门相关人士表示，根据内部
测算，月收入1 . 5万元之下的公众，能得
到双重减税，这部分群体占到了个税缴
纳人数的百分之九十左右。
“我们经过了几百套方案的比对、测

算，最后选择了这样一个方案。一方面，
能够让绝大多数人在调整中得到好处，
同时对高收入群体适当增加了税收的力
度。”上述人士表示。

而月收入1 . 9万，则成为此次个税调
整的分水岭。

按照目前预测的工薪所得适用税率
推算，扣除“三费一金”后，月入1 . 9万元
成为税负增减的分水岭，低于1 . 9万元的
纳税人税负减少，而高于1 . 9万元的纳税
人税负增加。

具体而言，1 . 9万元的月收入，在调
整之前，应纳税额为3025元，实际税负为
15 . 51%。提高减除费用标准税额使得税
负减少200元。然而，由于调整了税率表，
税负又较此前增加了200元。两者抵扣，
税负增减幅度没有变化。

没有太大帮助的“减负”

“每月自己拿到工资单时，看到个税
那栏，心头就一紧。”张梓轩笑着说。

这位日常工作繁忙的80后，在公司
附近租房子住，房租一个月3000块，每月
生活费2000块左右，通讯费、交通费等加
一起也要1000块左右，每个月能存5000
块左右。面对北京动辄2-3万/平米的房
价，他坦言“单靠自己买，基本上没戏”。

张梓轩从北京一所顶尖的名校毕
业，硕士学历，有五年工作经验，现供职
于一家全球500强企业。可是，他还是觉
得，自己在北京讨生活“很不容易”。

这样的心声，不仅仅属于张梓轩一
个人。对于这次个税调整，张梓轩和他的
同事普遍表示“是件好事”，可是减的额
度太少，对于实际生活质量提高“并没太
大帮助”。

不过，张梓轩们可能并不知道的是，
他和他的同事们实际上已是个税交纳的
主体；他们所交纳的税款，占到了全国个
税总收入的很大部分。
“美国 20% 的高收入者交的税占到

80%。”在不久前刚刚结束的十一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上，有与会者说。而
据国税总局相关人士透露，过去几年中，全
国年所得 12万以上个税自行申报的人数
大致有 200多万人，这部分人的税款已占
到全国个税总收入的 35%左右。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局面，有识者
表示，这与当前个税的税制结构有关。目
前，中国现行的个税实行分类税制，主要
是对工薪工作人员报酬进行累进，而并
不对其他收入综合纳税，因此，像张梓轩
这样以固定工资收入为主的中等收入
者，自然成为纳税的主体。

而那些真正的高收入者的主要收
入，来源是财产收入和其他隐性收入，因
为其收入来源不固定，反而可能成为“合
理避税大户”。比如，有些私营企业不分
配利润，个人投资者不从企业领工资，而
是将个人甚至是家庭成员的财产和消费
列入企业生产经营支出，有的还拿发票
报销、假票冲抵费用。

显然，这样的个税征缴机制，存在
“富者宽、穷者严”的情况，工薪阶层由于
雇主代为扣缴，很难避税。而高收入群
体，则有多种方式来规避。
“这样的税收结构和‘富人多交税，

工薪少交税，低收入者不交税’的个税基
本征收原则和宗旨相背离。”任茂东委员
表示，“这也是我国收入和财富差距拉大
的重要原因之一”。

东部白领的“三高”困扰

此外，如果针对个税来源做一个区
域上的分析，还会有另一个有趣的发现。

据财政部提供的资料显示，2010
年，上海、北京、江苏、广东和浙江五省
(市)的个税收入约占全国的 50%。显然
中国的个税，主要来源于东部发达地区。

这也就意味着，像张梓轩这样工作
在东部发达地区的白领们，成为了个税
交纳大军中的主力军。而也正是他们，正
在承受着东部发达地区的高房价、高通
胀、高生活成本的多重困扰。

因此，有识者建议，应随着经济发展
和低收入者工薪上升，不断适当幅度地
上调个税起征点，同时又降低中低收入
阶层的税率。
具体而言，在个税起征点提高至 3000

元的情况下，把个人所得税率 4500-9000
元部分适用的 20%，1500-4500元适用的
10%进行适当下调，分别调至 10%和 5%；
不超过 1500元的 5%调到 1%。同时，在保
持边际税率 45%基本不变或者适当调高
边际税率的情况下，适当上调高收入段的
区间税率，超过 35000元的每个区间税率
一律增加 5%，从而使政府并不因中低收入
档的税率下调而减少收税。
“这样，低端有免税，中低端有减税，

高端税收负担稍有增加，即使在当前个
别起征点变动不大，中端、低端收入者都
有实惠，收入差距自然就会有所缩小。”
任茂东委员称。

据《21 世纪经济报道》

据财政部提供的资料显示，2010 年，上海、北京、江苏、广东和浙江 5 省(市)的个

税收入约占全国的 50%。显然中国的个税，主要来源于东部发达地区。

这也就意味着，像张梓轩这样工作在东部发达地区的白领们，成为了个税交纳

大军中的主力军。而也正是他们，正在承受着东部发达地区的高房价、高通胀、高生

活成本的多重困扰。

4月22日，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
十次会议上，个税修正案草案未通过一审，而
是向社会公开征集意见。原因是3000元的免征
额过低，与民众预期有差距。不过，对于上调个
税起征点将缓解还是恶化收入分配局面，各方
反应不一。

“中国在收入分配改革上还有很大的改进
空间。”此前，在复旦大学上海论坛 2011 年特
别活动现场，世界银行原高级副行长、首席经
济学家弗朗索瓦·布吉尼翁在接受记者专访时
表示。布吉尼翁主要研究全球收入分配、不平
等与贫困、再分配、经济发展等领域。

布吉尼翁表示，要评价中国收入分配体
系改革，就要衡量居民是否有足够的收入愿
意更多地开展消费。“目前看来，中国国内物
价节节攀升，居民家庭消费支出和国内生产
总值相比，其增长幅度总是小于后者。”他指
出。

据中国产业研究报告网的统计，2010 年
全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性支出 13471 元，
比上年增长 9 . 8%，但扣除价格因素后，实际增
长 6 . 4% 。而初步统计去年中国 GDP 增速在
10% 左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日发布的《经济
蓝皮书春季号》预计 2011 年我国 GDP 增速为
9. 6% 左右。

“在转型时期，必须将更多的国家收入，从
资本拥有者手中，从国有企业和私营业主手
中，分配到工人手里。这是中国从出口导向型
经济逐步转移到国内消费导向型经济的过程
中，必须要做的：提高居民家庭收入，同时将更
多的财富直接分配到家庭。”他说。

他表示，中国政府的当务之急，是不能让
过去30年累积的收入不平等直接转化为机会
不平等，后者对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将带来更大
的消极作用。“政府要做的就是规范游戏规则，
为平等机会提供良好的保护，保证人们或多或
少能够获得平等的机会来开展自己的事业。”
布吉尼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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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需将更多收入

直接分配到家庭


